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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各学院（部）：
    为更好地推进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发展，根据《浙江工业大学研究指导教师遴选工作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现启动2013年博（硕）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.学院初审：9月22日-9月29日

①学院组织教师填写新增研究生指导教师申请表，准备佐证材料。

②学院进行初审，对符合条件的博导、硕导申请材料进行汇总并上报研究生院。上报材料：《申请表》纸质稿及电子稿各一份；佐证材料复印件装订成册一份；学院《汇总表》纸质稿及电子稿各一份。

2.资格复核：9月30日-10月15日

①研究生院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复核，反馈结果。

②学院上报修改后《申请表》电子稿一份，修改或增加的佐证材料复印件一份（如无修改，不需上报）。

3.申请材料网上公示：10月16日-10月20日

公示期结束无异议后，学院根据反馈意见进行调整，上报《汇总表》电子稿一份，博导《申请表》纸质稿一式四份。

4.校外专家评审博导申报材料：10月21日起

5.学院复评：11月底-12月

①研究生院反馈校外专家对博导申报材料的评议结果。

②学院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，审议并表决。

③学院上报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表决结果。

6.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候选人进行会议审议、表决；对表决通过名单进行公示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研究生院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
	


